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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体艺发〔2025〕4 号

（2025年5月修订）

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

的核心环节，为进一步持续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、提升教学

能力，促进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，根据《浙江大学本科

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（浙大发本〔2020〕53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通知》（浙

大本发〔2023〕7号）和《关于调整<关于进一步优化本科课

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通知>（浙大本发〔2023〕7号）中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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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赋分范围的通知》（浙大本发〔2025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

特制订此实施细则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范围涵盖部门所有全日制

本科课程课堂教学班，其评价对象是教学班课程任课教师，

不包括海外教师主导的全英文课程、实训课程、身体素质课

和国际生体育课程及体测与锻炼课。

二、评价主体

本实施细则的评价主体为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教学委员

会，其应在综合考虑公共体育教育中心、公共艺术教育中心、

各教研室、教学督导、教学管理科等的评价意见后，对教师

的课堂教学质量作出评价。

三、评价实施

本科教学委员会评价需在每长学期结束后至下学期开

学第三周内完成。评价指标为师德师风（一票否决）、教学

态度、教学过程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效果。本科教学委员会综

合考量以上指标，结合教学督导听课、教学活动参与度、教

研室会议和教学事务响应度等形成综合评价，公共体育及公

共艺术分项评价指标详见表1与表2。

涉及师德师风及教学事故的课程评价参见《浙江大学本

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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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.公共体育课程综合评价分值分布与赋分依据

评价主体 分值 赋分依据

公共体育

教育中心

5 每位教师都需积极参与部门组织的各类教学、

教研活动。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力因素及学

校、部门公务安排外，任课教师因病因事请假

扣减0.1分/次，无故缺席扣减0.5分/次。(扣

分上限1分)

各教研室 5 每位教师都需积极参与教研室安排的各类教

学、教研活动，配合教研室负责人完成校内的

各项赛事和活动。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力因

素及学校、部门公务安排外，每位教师因病因

事请假，各类业务培训和教学活动扣减0.1分/

次,校内竞赛和活动配合度扣减0.1分/次，无

故缺席扣减0.3分/次。(扣分上限1分)

教学督导 15 学校督导抽查听课进行打分，取听课均分换算

赋分5分制。部门安排教学督导听课（每位教

师原则上会有三位督导听课）进行打分，取听

课均分换算赋分10分制。若不存在学校督导抽

查的情况，相应分值让渡给部门教学督导。

教学管理

科

5 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未按时提交

学生课程学习成绩，扣减0.1分；若一个教学

班级内五人以上因为教师原因变更成绩，扣减

0.05分/班；未及时进行期末资料归档，扣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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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5分；期末归档资料不完备，扣减0.05分；

运动队课程和专项体育课程因教师原因未及

时退补选造成学生成绩重大失误的，扣减0.05

分/人。（扣分上限0.5分）

教学委员

会确定评

价赋分值

确定最后分值（5分制），公共体育必修课程分配方

式和分数比例：分值排序前20%赋分在5.000-4.700之

间（含5.0和4.7）；分值排序后80%赋分在4.700以下。

评价赋分值每个分配区间内以0.001分差为基准，进

行赋分。

表2.公共艺术课程综合评价分值分布与赋分依据

评价主体 分值 指标及依据

公共艺术

教育中心

及教研室

10 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力因素及学校、部门公

务安排外，任课教师参加部门及教研室教学活

动(含集体备课会)请假不应超过2次，请假超

次部分扣减0.1分/次,无故缺席扣减0.2分/

次。（扣分上限1分）

教学督导 15 结合学校及部门教学督导听课进行打分，取听

课均分换算赋分15分制。

教学管理

科

5 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未按时提交

学生课程学习成绩，扣减0.1分；若一个教学

班级内五人以上因为教师原因变更成绩，扣减

0.05分/班；未及时进行期末资料归档，扣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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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5分；期末归档资料不完备，扣减0.05分；

艺术团实训课程和通识课程因教师原因未及

时退补选造成学生成绩重大失误的，扣减0.05

分/人。（扣分上限0.5分）

教学委员

会确定评

价赋分值

确定最后分值（5分制），公共艺术课程分配方式和

分数比例：分值排序前20%赋分5.0；分值排序后80%

赋分4.699。

四、评价结果

（一）评价结果展示方式

根据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分类标准，任课教师

的终结性评价按照分类进行类内比较。教师可在评价系统中

查询本人终结性评价结果。学校综合终结性评价的排序与分

值进行评价结果认定：排序前20%的课程认定为“优秀”；

排序前20%-90%的课程认定为“良好”；排序为后10%的课程，

若终结性评价分值≥4.0分（含4.0），认定为“良好”，若

3.0≤分值＜4.0分（含3.0），认定为“合格”，若分值＜

3.0分，认定为“不合格”。竺可桢学院荣誉培养体系课程

的评价结果认定标准为：排序前60%的课程认定为“优秀”；

排序为后40%的课程，若终结性评价分值≥3.5分（含3.5），

认定为“良好”，若分值＜3.5分，认定为“合格”。出现

教学事故并被予以通报批评等处理处分的教师，其相应课程

的终结性评价结果认定为“不合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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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价结果应用

1. 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可应用于教师教学

质量考核、评奖评优、岗位聘用、职称晋升等方面。

2. 每学期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正式形成后，

将反馈至部门领导、本科教学委员会、基层教学组织等，便

于进一步开展针对终结性评价结果为合格的任课教师的沟

通和帮扶工作。

3. 连续两年终结性评价结果为合格的教师应积极主动

参与校内外举办的有关教师教学能力提升、教学方式方法培

训等教师教学发展活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教学委

员会负责解释。

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
2025 年 6 月 3 日
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综合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5 年 6 月 3 日印发


